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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6_B0_E5_c36_227296.htm 一、概念和特征 1.定

义：外国公司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 2.

特征： （1）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这

是外国公司分支机构最突出的特点。 （2）不具有公司法人

的内部组织结构。 （3）没有自己的公司名称和公司章程，

其名称中要表明该外国公司的国籍及责任形式。 （4）没有

自己的独立财产。 二、设立条件 （1）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

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其公

司章程、所属国的公司登记证书等有关文件，经批准后，向

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2）外国公

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在中国境内指定负责该分

支机构的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并向该分支机构拨付与其所从

事的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 （3）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应

当在其名称中表明该外国公司的国籍及责任形式。外国公司

的分支机构应当在本机构中置备该外国公司章程。 三、法律

地位和待遇 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中国

法人资格。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

承担民事责任。 外国公司撤销其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时，

必须依法清偿债务，依照本法有关公司清算程序的规定进行

清算。未清偿债务之前，不得将其分支机构的财产移至中国

境外。 四、例题分析 下列有关外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的规定

，哪些是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 A.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应当在

本机构中置备该外国公司章程 B.外国公司属于中国法人，只



不过是依据中国法律在我国境外登记成立的 C.外国公司分支

机构的名称应当标明其国籍但不必再注明责任形式 D.外国公

司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对其经营活动独立承担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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